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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竞赛标准

电子竞技员S赛项以电子竞技员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（2020

年）》国家职业资格三级（高级工）内容为基础，适当增加国

家职业资格二级（技师）的新课程、新内容，其中：高级工占

70%、技师占 20%、高级技师占 10%。

二、命题原则

依据电子竞技员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，注重基本理论和

专业化操作，确保理论知识的合理性与准确性。为体现赛项的

竞技性、多样性与前瞻性，将设置合理多样的理论知识考核。

实操过程中保障质量与稳定，注重公平竞赛以及职业道德和标

准规范，体现相关性原则、可操作性原则，结合赛事实际，考

核考生综合能力，并对技能人才培养起到示范指导作用。

三、竞赛方式、时间与成绩计算

（一）竞赛方式

竞赛包括理论知识竞赛和实际操作竞赛两部分，均由 1名

选手独立完成。

（二）竞赛时间

1．理论知识竞赛时间60分钟，满分 100分。

2．实际操作竞赛总时间240分钟，满分 100分。

（三）成绩计算

竞赛总成绩由理论知识竞赛和实际操作比赛两部分成绩组

成。竞赛总成绩作为参赛选手名次排序的依据。参赛选手总成

绩相同，实际操作比赛成绩高的选手名次在前；参赛选手总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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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和实际操作比赛成绩均相同时，以实际操作完成用时最短者

排名在前；参赛选手总成绩和实际操作比赛成绩均相同时，且

选手均未完成所有任务时，按照选手实操成绩模块B成绩高的选

手名次在前。

1．理论知识竞赛（计算机答题）满分100分，占总成绩的

30％（其中时事政治题占理论知识总成绩的10％）。

2．实际操作成绩满分 100 分，占总成绩的 70％。

四、竞赛内容

（一）理论知识竞赛

1．试题范围

（1）电子竞技基础知识

（2）电子竞技赛事知识

（3）电子竞技历史

（4）赛制计算与规则

（5）游戏角色技能理解与应用

（6）团队协助与沟通技巧

（7）突发情况应对策略

（8）不同阶段的战术选择

（9）电子竞技的法律与法规

（10）设备的掌握与使用

（11）特殊地图、机制理解

（12）战术复盘与分析

（13）版本更新内容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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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4）商业赛事的设计与目的

（15）团队的培养与发展

（16）创新与前瞻性

（17）自我防护的重要性

（18）心理素质知识

（19）职业道德知识

（20）时事政治

2．试题题型

竞赛试题包括单项、多项选择题与判断题三种类型。

3．竞赛方式

理论知识竞赛采用计算机软件答题或纸质试卷考核。

（二）实际操作竞赛

本次实操竞赛以操作技能为主，电子竞技设备使用及公平竞

赛准则在实际操作比赛过程中进行考查，不再单独命题。

实际操作竞赛分 3个模块：

模块 A：赛前准备

要求选手认真阅读技术文件、赛程规则及检视设备，按照要

求完成 1.制定个人训练计划、赛事目标及任务；2.分析比赛对手

及比赛局势，拟定对局计划；3.进行赛前准备与调试。

模块 B：电子竞技对抗

要求选手认真阅读技术文件、赛事规则及手册，完成电子竞

技对抗赛并获得对应名次。根据对抗赛排名、战略执行力、突发

情况应变、个人表现、综合评分获得竞赛分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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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块 C：赛后总结

根据自身竞赛情况整理出一份电竞数据分析报表，并对竞赛

本身及结果做出总结。

实操竞赛各模块配分

模块 竞赛内容 时间 配分

A 赛前准备 30min 20分

B 电子竞技对抗 240min 55分

C 赛后总结 60min 15分

D 职业素养 / 10分

合计 330min 100分

五、评判标准

（一）评判标准的制订原则

参照电子竞技员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高级工（国家职业

资格三级）的相关标准、规范要求进行评判，全面评价参赛选

手的职业能力，本着科学严谨、公正公平、可操作性强的原则

制定评判标准。

（二）实际操作比赛评判细则（评判指标）

评判比例如表 1 所示：

表 1.评判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分数占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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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前准备
（20分）

个人目标制定
根据自身情况设定竞赛目标

及战术计划并完成。 5%

设备检查
根据自身情况设定竞赛目标

及战术计划并完成。 10%

心态调整
自身赛前状态确认，调整竞赛心

态。 5%

电子竞技对抗
（55分）

个人操作技巧

与技能精度

完成对位压制，经济、技术、战

略领先。对游戏角色、装备、地

图的熟练掌握，操作熟练流畅。

30%

创新技术与前瞻

性

对赛事、游戏有创新且独特见

解，并展示在比赛上。意识到对手

的操作并做出破局，完成观赏性竞

技指标。

15%

抗压能力

面对不同阶段、突发情况、对位压

制等负面情况保持沉稳冷静，从

容完成竞赛。

10%

赛后总结

（15分）

个人竞赛总结
完成个人竞赛总结，以数据、表格

的形式简洁地呈现出来。
10%

对赛事的总结
完成对竞赛赛事的总结，写出自己

的理解。
5%

职业素养

（10分）
个人素质

合理规划训练时间，竞赛过程中不

做出任何带有强烈情绪波动
1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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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行为动作，不做出辱骂、侮辱对

手、裁判等行为，否则扣完职业素

养 10 分。

公平竞技素质

不做任何违背公平竞赛原则

的行为，如：窥屏、开脚本、代打

等恶意破坏竞技比赛公平等

行为，否则扣完职业素养 10 分。

相互尊重

竞赛结束后双方选手友好握

手退场，与观众、裁判员致意，否

则扣完职业素养 10 分。

注：1.实际竞赛过程中各指标所占比例可能有所微调。

（三）评判方法

理论知识考核采用计算机自主评分（或纸质考试），比赛结

束后由技术人员从后台导出成绩（批改试题登记成绩），由裁判

长保管，至实操比赛结束后，进行解密统分；实操比赛采用结果

（客观评分）和评价（主观评分）两种方式进行评分。

1.测量分（客观）

打分方式：按选手比赛成绩决定模块 B 的分值，1-12 名

分值设置在 40—55 分，12-24 名分值在 30—40 分，三位裁

判一起确定检测结果并达成 一致后最终只给选手一个分值。

2.评价分（主观）

打分方式：4 名裁判为一组，各自单独评分。分别给出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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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分值，分值为“0”“1”“2”“3”，然后计算出平均权重

分，除以 4 后再乘以该子项的分值计算出实际得分。裁判相互

间分差必须小于等于 1 分，否则评分无效，各自需要给出确切

理由并在裁判长的监督下重新评分。

六、实际操作竞赛场地与设施

（一）大赛采用的设备

1.大赛使用现场提供的计算机设备，不提供另外计算机设备。

2.计算机：Windows10 x64 操作系统，安装英雄联盟客

户端。

（二）竞赛现场提供器材

1.根据竞赛需要，提供指定的耳机、鼠标、键盘，比赛环

境使用 WeGame 纯净版。

2.交流 220V 插座。

3.满足每位选手竞赛所需的基本器材。

（三）选手自带

1.外设：耳机、鼠标、键盘，需在裁判员检查无误后可以使用。

检查要求如下：

 外设不得含有外挂插件功能；如设备自带插件，须确保已

完成安装，并经现场确认无异常后方可使用。

 具备鼠标宏功能的外设视为违规设备，严禁使用，并将作

为重点检查对象。

2.饮用水：不能携带除饮用水或赞助制定饮品外其他饮料。

七、竞赛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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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赛场安全

1.赛场所有人员（赛场管理与组织人员、裁判员、参赛人 员

以及观摩人员）不得在竞赛现场内外吸烟，不听劝阻者给予 通

报批评或清退比赛现场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处理。

2.未经允许不得使用和移动竞赛场内的任何设施设备（包

括消防器材等）。

3.选手在竞赛中必须遵守赛场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

规 程，安全、合理地使用各种设施设备和工具，出现严重违章

操 作设备的，裁判视情节轻重进行批评和终止比赛。

4.选手参加实际操作竞赛前，应认真学习竞赛项目安全操

作规程。竞赛中如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，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及 时

向裁判员报告，裁判员视情况予以判定，并协调处理。

5.参赛选手不得触动非竞赛用仪器设备，对竞赛仪器造成损

坏，由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（视情节而定），并通报批评；参赛

选手若出现恶意破坏仪器设备等情节严重者将依法处理。

6.比赛期间所有进入赛区的人员需凭证入内，并主动向工

作人员出示。

7.各类人员须严格遵守赛场规则，严禁携带比赛严令禁止

的物品入内。

8.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入内。

9.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。必须配备灭火设备。赛场应具 备

良好的通风、照明和操作空间的条件。做好竞赛安全、健康 和

公共卫生及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处理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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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安保人员发现安全隐患及时通报赛场负责人员。

11.如遇严重突发事件，在安保人员指挥下，迅速按紧急

疏散路线撤离现场。

12.赛场必须配备医护人员和必需的药品。

（二）安全操作规程

1.选手必须身着工作服进行比赛，工作服要求采用纯棉材

质，形式为长衣长裤，比赛全程要求做到“领口紧、袖口紧、 下

摆紧”的三紧要求。

2.比赛期间，长发（超过 10cm）选手必须把头发束起（或 盘

起），并穿戴工作帽（布质）进行保护，头发不得散落在工 作帽

之外。

3.竞赛过程中，选手需要全程保持竞赛区域的环境整洁有

序，防止绊倒，摔倒。

4.选手必须爱护竞赛设备和设施，不得使用不合理的方式

对设备和设施进行操作，不得使用错误的或者不合理的工具对

设备设施进行操作。

5.赛场内禁止携带和存放易燃、易爆、挥发性物质和材料。

八、开放赛场

（一）赛场内除指定裁判，工作人员外，其他与大赛无关 人

员经组委会同意或在组委会负责人陪同下，佩戴相关标志方 可

进入赛场。

（二）对于赞助商和宣传要求，经组委会允许的赞助商和 负

责宣传的媒体记者，按竞赛规则要求进入场地相关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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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允许进入赛场的人员，不得在场内喧哗、吸烟；只 可

在规定区域观摩竞赛；应遵守赛场规则，不得与选手交谈， 不

得妨碍、干扰选手竞赛；不得有任何影响竞赛公平、公正的 行

为。

九、申诉与仲裁

（一）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、工具、软件， 有

失公正的评判，以及对工作人员等有违公平的行为可现场提 出

申诉。

（二）申诉应在竞赛结束后 2 小时内提出，超过时效将不

予受理。申诉时，应按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队领队向仲裁组递 交

书面申诉报告。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、发生的时间、涉 及

到的人员、 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、实事求是的叙述。 事

实依据不充分、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不予受理。申诉报告须有申

诉的参赛选手、领队签名。

大赛仲裁组负责受理大赛中出现的申诉复议并进行仲裁，

以保证竞赛顺利进行和竞赛结果公平、公正。仲裁组的裁决为 最

终裁决，参赛队不得因申诉或对仲裁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比 赛

或滋事，否则按弃权处理。

十、其他

（一）本技术文件适用于 2025 年柳州市职工技能大赛电子

竞技员 S 赛项。

（二）本技术文件最终解释权归 2025 年柳州市职工技能大

赛电子竞技员 S 赛项组委会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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